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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4869733]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提出。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农业资源环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代替NY/T 396—2000《农用水源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与NY/T 396—2000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2章，2000版第2章）；
——修改了术语与定义（见第3章，2000版第3章）；
——修改了监测点布设相关内容（见第4章，2000版4.2、4.3）；
——修改了样品采集相关内容（见第5章，2000版4.2、4.3）；
——修改了监测项目与检测方法（见第6章，2000版5.3）；
——修改了监测质量控制与保证措施（见第7章，2000版第6章）；
——删除了原标准中农用水源环境质量监测数理统计（2000版第7章）；
——修改了监测结果评价方法（见第8章，2000版第8章）；
——增加了监测报告编写相关要求（见第9章）；
——增加了监测数据管理相关要求（见第10章）。
本文件起草单位：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徐亚平、李军幸、王跃华、戴礼洪、王璐、叶贺、彭祎、吕彤、王雪妍、王玉姣、朱璇、杨烨、王翔雁、戴子纯、肖笛、邓凯、李黎、严子涵、吕慧颖、尚培瑜、李宛清、李月娥。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00年首次发布为NY/T 396—2000。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农用水源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1 [bookmark: _Toc214869734]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农用水源环境质量监测的监测点布设、样品采集、监测项目与检测方法、监测质量控制与保证、监测结果评价、监测报告编写和监测数据管理的基本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农用水源环境质量监测。
2 [bookmark: _Toc214869735]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OLE_LINK10]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GB 20922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农田灌溉用水水质
[bookmark: OLE_LINK32]GB/T 5750.4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第4部分：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
GB/T 5750.5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第5部分：无机非金属指标
GB/T 5750.6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第6部分：金属和类金属指标
GB/T 5750.7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第7部分：有机物综合指标
GB/T 5750.8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第8部分：有机物指标
GB/T 5750.9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第9部分：农药指标
GB/T 5750.10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第10部分：消毒副产物指标
GB/T 5750.11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第11部分：消毒剂指标
GB/T 5750.12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第12部分：微生物指标
GB/T 5750.13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第13部分：放射性指标
[bookmark: OLE_LINK16]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7]GB/T 18894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
GB/T 36344信息技术 数据质量评价指标
[bookmark: OLE_LINK47]GB/T 43563 盐碱地水产养殖用水水质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2]‌HJ 493 水质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HJ 568 畜禽养殖产地环境评价规范
HJ 630 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技术导则
3 [bookmark: _Toc214869736]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农用水源 water for agricultural use
用于农田灌溉、畜禽养殖、水产养殖等的水源，包括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沟渠等地表水源，以及地下水源、再生水源和城镇自来水水源。
4 [bookmark: _Toc214869737]监测点布设
4.1 [bookmark: _Toc214869738] 现场调查与资料收集
4.1.1  调查农用水源位置、分布、经纬度以及基本用途等信息。
4.1.2  调查农用水源地地质地貌特点及土壤类型和水土流失情况。
4.1.3  调查区域内污染源分布、污染物排放情况及其对水源地的影响。
4.1.4  调查区域内农业生产情况。
4.1.5  收集农用水源地气候、水文、水系分布以及地下水相关资料。
4.1.6  收集国家水利部门、生态环境部门、城镇自来水厂等有关的水质监测资料。
4.1.7  收集再生水水质资料。
4.2 [bookmark: _Toc214869739] 监测点布设方法
4.2.1  灌溉渠系水源监测点布设方法
在具备干、支、斗、毛渠的农田灌溉系统中，应在渠取水口设监测点，并在支渠起点处和干渠渠末处设置辅助监测点。
4.2.2  河流、塘坝、湖库等水源监测点布设方法
[bookmark: _GoBack]4.2.2.1  当大江大河的水被引用灌溉农田时，应结合国家水利和生态环境部门已有水质监测数据，至少在灌溉渠首附近的河流断面设置1个监测点，进行定期监测。
4.2.2.2  以农田灌溉和养殖利用为主的小型河流，应根据利用情况，分段设置监测断面。
4.2.2.3  常年宽度大于30 m的河流，深度大于5 m的，应在确定的监测断面上分左、中、右3处设置监测点，采样时应在水面下0.3 m~0.5 m处和距河底2 m处各采集水样1个分别测定，深度等于或小于5 m的河流，应在确定的监测断面中点的水面下0.3 m~0.5 m处采集1个样品。
4.2.2.4  10 hm²以下的塘坝等小型水面，如果没有其它水质的沟渠流入，一般在水面中心设置一个取样断面，在水面下0.3 m~0.5 m处取样即可代表该水源水质，如果有其它水质的沟渠流入，还应在沟渠汇入口上方和汇入水流流线消失处增设监测点。
4.2.2.5  对于大于10 hm²的湖库等中型和大型水面，可以根据水面污染实际情况，划分若干区块，按4.2.2.4的方法设点。对于各个不同水质汇入口及取水灌溉的渠首附近水面也按4.2.2.4的方法增设监测点。
4.2.2.6  农用水源同时作为集中式饮用水源管理，水面中心或部分区块无法到达的，可在灌渠口处设置监测点。
4.2.3  地下水农用监测点布设方法
4.2.3.1  地下水用于农田灌溉的，一般在机井出水口布设监测点。
4.2.3.2  地下水用于畜禽养殖、水产养殖的，一般根据蓄水池（坑塘）或储水罐中水体的深度、面积（或截面积）均匀布设监测点。
4.2.4  地表水净化后农用监测点布设方法
地表水经净水设施、设备净化后作为农用水源的，应在净水设施出口处布设监测点，并定期进行监测。
4.2.5  再生水用于灌溉监测点布设方法
对于引用再生水灌溉的灌区，应在再生水出水口和灌区进水口分别布设监测点。
4.2.6  监测点布设注意事项
4.2.6.1  选择河流断面位置应避开死水区，尽量在顺直河段、河床稳定、水流平稳、无急流湍滩处，并注意河岸情况变化。
4.2.6.2  有不同水流汇入时，应在水体混匀之后的地方设点，同时应避免因河（渠）水流急剧变化搅动底部沉淀物，引起水质显著变化而失去样品代表性。
4.2.6.3  在确定的采样点和岸边，选定或专门设置样点标志物，以保证各次水样取自同一位置。
4.3 [bookmark: _Toc214869740] 监测点数量
4.3.1  灌溉渠系水质监测点数量
在具备干、支、斗、毛渠的农田灌溉系统中，布设5个以上基本监测点。
4.3.2  河流、塘坝、湖库等水源监测点数量
4.3.2.1  当河流用来引用灌溉农田时，在渠首附近设置1个监测点。如有其它水流流入河段，在流入水流的入口上方设1个监测点，并在混流处及下游河道各设置1个监测点。
4.3.2.2  10 hm²以下的塘坝等小型水面，在水中心设置1个监测点，如有其它水流流入，在其它水流入口及其流线消失处各设1个监测点。
4.3.2.3  大于10 hm²湖库等中型和大型水面，布设5个以上的监测点，如有其它水流流入，在其它水流入口及其流线消失处各布设1个监测点。
4.3.3  地下水监测点数量
地下水用于农田灌溉的，一般在机井的出水口布设1个监测点。地下水用于畜禽养殖、水产养殖的，一般根据蓄水池（坑塘）或储水罐中水体的深度、面积（或截面积）均匀设置1~5个监测点。
4.3.4  地表水净化后农用监测点数量
地表水经净水设施、设备净化后作为农用水源的，应在净水设施出口处布设1监测点。
4.3.5  再生水用于灌溉监测点数量
可在再生水出水口和灌区进水口分别布设1个监测点。
5 [bookmark: _Toc214869741]样品采集
5.1 [bookmark: _Toc214869742] 采样前准备
5.1.1  制定采样计划
采样前应制定采样计划，内容包括确定采样点位、时间和路线，明确人员分工，准备所需的采样器材、试剂和交通工具等。
5.1.2  样品容器的选择
5.1.2.1  应根据待测组分的特性选择合适的样品容器。
5.1.2.2  样品容器和容器盖（塞）的材质应具有化学和生物惰性，不应与水样中组分发生反应，容器壁和容器盖（塞）不溶出、吸收或吸附待测组分。
5.1.2.3  样品容器应可适应环境温度的变化，具有一定的抗震性能。
5.1.2.4  样品容器大小与采样量相适宜，能严密封口，并容易打开，且易清洗。
5.1.2.5  样品容器盖（塞）的材质应与样品容器材质统一，在特殊情况下需用软木塞或橡胶塞时，应用稳定的金属箔或聚乙烯薄膜包裹；采集供有机物和微生物检测用的样品时不能用具橡胶塞的样品容器，水样呈碱性时不能用具玻璃塞的样品容器。
5.1.2.6  测定无机物、金属和类金属及放射性元素的水样应使用有机材质的样品容器，如聚乙烯或聚四氟乙烯容器。
5.1.2.7  测定有机物指标的水样应使用玻璃材质的样品容器。
5.1.2.8  测定微生物指标的水样应使用玻璃材质的样品容器，也可以使用符合要求的一次性采样袋或采样瓶。
5.1.3  样品容器的洗涤
5.1.3.1  测定一般理化指标样品容器的洗涤：将容器用自来水和洗涤剂清洗，除去灰尘和油垢后用自来水冲洗干净，然后用质量分数为10%的硝酸（或盐酸）浸泡8 h以上，取出沥净后用自来水冲洗3次，并用实验用水充分淋洗干净。
5.1.3.2  测定有机物指标样品容器的洗涤：用重铬酸钾洗液浸泡24 h，然后用自来水冲洗干净，用实验用水淋洗并沥干后置于烘箱内180 ℃烘干4 h，冷却后备用；必要时再用纯化过的正己烷、丙酮和甲醇冲洗数次。
5.1.3.3  测定铬水样的容器应用10%硝酸泡洗，再依次用自来水和实验用水漂洗干净。
5.1.3.4  测定总汞水样的容器应用体积浓度约33.3%的硝酸溶液充分荡洗后放置8 h以上，再依次用自来水和实验用水漂洗干净。
[bookmark: OLE_LINK21]5.1.3.5  测油类水样容器应按照一般洗涤方法洗涤后再用石油醚萃取剂彻底荡洗3次。
5.1.3.6  测定微生物指标样品容器的洗涤和灭菌：将容器用水和洗涤剂清洗，并用自来水冲洗干净后用质量分数为10%的硝酸（或盐酸）浸泡8 h以上，然后依次用自来水和实验用水洗净。洗涤后样品容器，可采用干热或高压蒸汽灭菌，干热灭菌要求160 ℃下维持2 h，高压蒸汽灭菌要求121 ℃下维持15 min；高压蒸汽灭菌后的容器如不立即使用，应置于60 ℃烘箱内将瓶内冷凝水烘干；灭菌后的容器应在2周内使用。
5.1.4  采样器的准备
5.1.4.1  采样器一般包括表层采样器、深层采样器、自动采样器、石油类采样器及其它满足采样需求且不影响监测结果的采样器，采样前应选择适宜的采样器。
5.1.4.2  采样器使用前应按照5.1.3的方法进行洗涤。特殊采样器的清洗可参照仪器设备使用说明书进行。
5.1.4.3  金属材质的采样器，应先用洗涤剂清洗油垢，再依次用自来水和实验用水冲洗干净后晾干备用。
5.1.5  现场采样物品准备
5.1.5.1  用于水质测定的仪器设备：pH计、溶解氧测定仪、电导仪、水温计、色度盘等。
5.1.5.2  水文参数测量设备：流速测定仪、流量测定仪等。
5.1.5.3  样品运输物品：采样车、冷藏设备等。
5.1.5.4  样品保存剂及玻璃量器：酸、碱等化学试剂、吸量管、洗耳球等。
5.1.5.5  各种表格、标签、记录纸、铅笔等小型用品。
5.1.5.6  用于监测点定位的经纬度仪，照相工具等。
5.1.5.7  安全防护用品：工作服、雨衣、常用药品。
5.2 [bookmark: _Toc214869743] 采样方法
5.2.1  用于农田灌溉渠系水源采集方法
一般灌渠采样可在渠边向渠中心采集，较浅的渠道和小河以及靠近岸边水浅的采样点也可涉水采样。采样时，采样者应站在下游用选好的采样器向上游采集。
5.2.2  河流、塘坝、湖库水源采集方法
在河流、塘坝、湖库可以直接汲水的场地，可用适当的采样器采样。从桥上采集样品时，可将系着绳子的采样器投入水中汲水，注意不能混入漂浮于水面上的物质。
在河流、塘坝、湖库不能直接汲水的场地，可乘坐船只采样。采样船应停在采样点下游方向，采样人应在船舷前部尽量使采样器远离船体采样。
5.2.3  地下水水源采集方法
采取水样时，应先开机放水数分钟，使积留在管道中的杂质和陈旧水排出，然后取样。
5.2.4  地表水净化后农用采集方法
采集水样时，应先让净水设施或设备运行30 min~60 min，待水质稳定后再取样。或者在净化后的储水设施中采集水样。
5.2.5  再生水水源采集方法
在再生水的出水口水流稳定30 min~60 min后再采集水样。
5.3 [bookmark: _Toc214869744] 采样深度
5.3.1  用于农田灌溉的渠系采集水面下0.3 m以上的表层水。
5.3.2  用于农田灌溉的小型河流采集水面下0.3 m以上的表层水。
5.3.3  常年宽度大于30 m的河流，深度大于5 m的，在水面下0.3 m~0.5 m处和距离河底2 m处分别采集样品，深度等于或小于5 m的河流，在水面下0.3 m~0.5 m处采集样品。
5.3.4  塘坝、湖库等在水面下0.3 m~0.5 m处采集样品。
5.3.5  地下水、净化后地表水作为农用水源，并有储水池或储水罐的，采样深度应为水体深度的一半左右。
5.4 [bookmark: _Toc214869745] 采样量
由监测项目决定，一般采样量为实际用量的3倍～5倍，或参照检测方法中规定的采样量执行。若监测项目需要，采集的水样还应分成检样和备样。
5.5 [bookmark: _Toc214869746] 采样现场记录
认真填写好水样采样现场记录，样品标签、样品登记表等。
样品标签应至少包括样品编号、样品名称、采样地点、监测项目、采样人和采样时间等内容。样品现场记录表可参照附录A中的表A.1，样品登记表可参照附录A中的表A.2。
5.6 [bookmark: _Toc214869747] 采样要求
5.6.1  现场测定参数
采样前应尽量在现场测定水体的水文参数、物理化学参数和环境气象参数。
水文参数主要有：水宽、水深、流向、流速、流量等。
物理化学参数主要有：水温、pH、溶解氧、电导率和一些感观指标。
气象参数主要有：天气状况（雨、雪等）、气温、气压、湿度、风向、风速等。
5.6.2  采样后处理措施
采集水样后，在现场根据所测定项目要求添加不同种类的保存剂，并使容器留十分之一顶空（测溶解氧者除外），保证样品不外溢，然后盖好内外盖。
5.6.3  多次采样相关要求
多次采样时，断面横向和垂向点位的数目、位置应准确，前后应保持一致。
5.6.4  采样人员注意事项
采样人员应穿工作服，不应使用化妆品，根据项目要求决定是否佩戴手套和口罩，现场分样和密封样品时不应吸烟。汽车应放在采样断面下风向50 m以外处。
5.6.5  特殊监测项目的采样要求
5.6.5.1  石油类、五日生化需氧量、溶解氧、硫化物、悬浮物、粪大肠菌群、叶绿素a等项目或标准检测方法有特殊要求的项目要单独采样。
5.6.5.2  采集石油类样品，采样前应先破坏可能存在的油膜，使用专用的石油类采样器，在水面下至30 cm水深采集柱状水样。保证水样采集在水面下进行，不应采入水面可能存在的油膜或水底的沉积物。样品瓶不能用采集的水样荡洗。
5.6.5.3  采集溶解氧、五日生化需氧量、硫化物和有机物等项目水样时，水样应注满样品瓶，液面之上不留空间，使用标准检测方法规定的专用保存容器。
5.6.5.4  采集的水样含有明显藻类时，可将水样全部通过孔径为63 μm的过滤筛后，倒入静置容器中，保证足够需用量后，自然静置30 min，使用虹吸管取上层水样，移入样品瓶，立即加入保存剂。
5.6.5.5  采集溶解态金属水样时，现场使用孔径为0.45 μm的滤膜过滤后，分装入样品瓶，立即加入保存剂。
5.6.5.6  采集总磷水样时，自然静置30 min后仍存在大量可沉降性固体的水样，应在现场重新采集水样，根据原水浊度测定结果选择延长静置时间或离心的方式进行处理。
5.6.5.7  pH、电导率应现场测定，如条件有限，可实验室测定。应使用密封性好的样品容器；采样器采集样品后应立即灌装；样品灌装时，应从采样器底部慢慢将样品容器完全充满并密封。
5.6.5.8  测定悬浮物用的水样，采集后应尽快从采样器中转入样品容器；转入样品容器的同时摇动采样器，非代表性的杂质，如树叶、杆状物等应从样品中除去；并应尽快检测。
5.6.5.9  测定重金属和化学耗氧量的水样，水体中悬浮物含量较高时，样品采集后，应尽快边摇动采样器边向样品容器灌装样品。
5.6.6  质控样品采样要求
5.6.6.1  现场空白样品：现场空白样是指在现场以实验用水作样品，按测定项目的采集方法和要求，与样品同等条件下瓶装、保存、运输、送交实验室检测的样品。
5.6.6.2  现场平行样品：现场平行样品是指同等采样条件下，采集平行双样，密码样送实验室检测。
5.6.6.3  对于每个监测项目，每个采样批次至少采集一个全程序现场空白样品，与水样一起送实验室检测，空白测定值应满足标准检测方法规定的要求。
5.6.6.4  除微生物类、悬浮物、石油类、动植物油类等监测项目以及现场监测项目等通常不需要采集现场平行样品的外，每个监测项目，现场平行样品采样数量应不低于该监测项目采样总数的5%。
5.7 [bookmark: _Toc214869748] 采样时间及频率
5.7.1  根据作物灌溉节点安排采样时间及频率
应根据作物的关键灌溉节点或实际灌溉时间合理安排采样时间和采样频率。
5.7.2  河流、塘坝、湖库等灌溉水源采样频率
每年分丰、枯、平三水期，每期采样1次，同时应结合当地农作情况，在集中灌溉期间补充1次~2次采样。底泥每年采样1次。
5.7.3  地下水灌溉水源的采样频率
[bookmark: OLE_LINK13]每年在主要灌溉期间采样1次~2次。
5.7.4  畜禽养殖水源的采样频率
地下水作为养殖水源的，每年定期采样不应少于4次，可根据周边污染源适当增加敏感项目的采样频次。地表水经过净化作为养殖水源的，净化设施每次开启均应采样1次。
城镇自来水作为养殖水源的，不需监测，水质数据可参考城镇自来水厂的数据。
5.7.5  水产养殖水源的采样频率
每年按水产品的苗期、生长期和捕捞期，至少各采样检测1次，可根据水源周边污染情况适当增加采样频次。
5.7.6  其它情况的采样频率
5.7.6.1  污（废）水排放沟渠作为灌溉水源的，除灌溉前应合理安排采样时间和采样频率以外，还应在每年旱季、雨季各增加采样1次。
5.7.6.2  如遇特殊情况，如污染事故等，应随时增加采样频率进行应急性监测。
5.8 [bookmark: _Toc214869749] 采样注意事项
5.8.1  采集水样前，应充分了解所采用检测方法中关于采样的相关要求，并优先考虑检测方法中的采样要求。
5.8.2  采样前应注意可能对样品检测造成影响的环境因素，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消除。
5.8.3  采样时不可搅动水底的沉积物。
5.8.4  采集包括微生物的多类检测项目水样时，应先采集供微生物指标检测的水样。
5.8.5  采集检测微生物学指标的水样时，应做好个人防护，采取无菌操作直接采集，不应用水样荡涤已灭菌的采样容器，并避免手指和其它物品对采样容器口的沾污。
5.8.6  应根据标准检测方法关于采样的要求，必要时可采用滤纸、滤膜、砂芯漏斗或玻璃纤维等过滤样品或将样品离心分离除去其中的悬浮物、沉积物、藻类及其它微生物。
5.8.7  采样结束前，应仔细检查采样记录和水样，确定准确无误方可离开现场。
5.8.8  完成现场测定的水样，不能带回实验室供其它检测项目测定使用。
5.9 [bookmark: _Toc214869750] 样品保存
5.9.1  水样采集后，应尽快进行检测。如不能及时检测，应根据不同的监测项目要求采取适宜的保存方法。
5.9.2  采集的水样应按照监测项目标准检测方法的规定添加适量保存剂，标准检测方法中未规定的，按HJ 493的相关规定执行，具体参见附录B中的表B.1，表B.2，表B.3。
5.9.3  添加保存剂的过程中，所用器具不可混用，避免交叉污染。
5.9.4  保存剂的纯度和等级应达到检测的要求。保存剂不应干扰待测物的测定，不能影响待测物的浓度。如果保存剂是液体，应校正样品体积变化。
5.9.5  保存剂可预先加入样品容器中，也可在采样后尽快加入。易变质的保存剂不能预先添加。
5.10 [bookmark: _Toc214869751]样品运输
5.10.1  水样采集后应立即送回实验室检测。样品运送应根据采样点的地理位置和测定项目的最长可保存时间选用适当的运输方式，在现场采样工作开始之前应安排好运输工作。
5.10.2  水样运输前必须逐个核对采样记录、样品登记表、样品标签，核对无误后分类装箱。
5.10.3  水样运输前，应将样品瓶的外（内）盖盖紧，需要冷藏保存的样品应按照标准检测方法要求保存，并在运输过程中确保冷藏效果。
5.10.4  装箱时应采用泡沫塑料或波纹纸等将样品容器间隔开，防止样品在运输中因震动、碰撞而导致破损或污染。
5.10.5  水样交付实验室时，应清点样品，核查样品的有效性并填写交接记录表。
5.10.6  交接样品时，采样记录、样品标签及其包装应完整。若发现样品异常或处于损坏状态，应如实记录，并尽快采取相关处理措施，必要时应重新采样。
6 [bookmark: _Toc214869752]监测项目与检测方法
6.1  农田灌溉水源环境质量监测项目与检测方法均按照GB 5084的规定执行，农灌水渠有城镇再生水汇入的，或直接采用城市再生水灌溉的，监测项目与检测方法还需同时按照   GB 20922的规定执行。畜禽养殖水源环境质量监测项目与检测方法均按照HJ 568的规定执行。水产养殖水源环境质量监测项目与检测方法均按照GB 11607的规定执行，盐碱地水产养殖水源环境质量监测项目与检测方法还需同时按照GB/T 43563的规定执行。
6.2  本文件规定的检验方法之外如有其它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部文公告的检测方法，且其方法检出限或方法定量限能满足限量值要求时，在检测时可采用。
6.3  农田灌溉水源环境质量监测项目与检测方法详见附录C中的表C.1，畜禽养殖水源环境质量监测项目与检测方法详见附录C中的表C.2，水产养殖水源环境质量监测项目与检测方法详见附录C中的表C.3。
6.4  监测计划制定者应提前确认监测项目与检测方法所涉及的标准为现行有效标准。
7 [bookmark: _Toc214869753]监测质量控制与保证
7.1 [bookmark: _Toc214869754] 实验室质量管理
7.1.1  实验室接收样品人员应确保样品符合所检测项目的送样要求。
7.1.2  检测人员应确保在样品允许的保存时间范围内完成样品检测。
7.1.3  检测人员应经过所检测项目的方法培训，并持证上岗。
7.1.4  实验室用水、试剂、器皿、耗材等有可能影响检测结果的，均应通过技术性验收，合格方可投入使用。
7.1.5  直接影响检测结果的实验室仪器、设备均需进行检定或校准。
7.2 [bookmark: _Toc214869755]实验室检测质量控制
7.2.1  空白
一般按照检测方法要求制备空白试样。检测方法未作具体要求的，应至少制备2个空白试样，且空白值应至少符合下列情况之一：
a) 空白值应低于方法检出限；
b) 低于每一批样品最低测定值的10%。
7.2.2  校准曲线
凡需制作校准曲线的检测项目，一般按照检测方法要求制作校准曲线。检测方法未作具体要求的，校准曲线应同时满足下列要求：
a) 每次测定均应制作校准曲线；
b) 校准曲线需要包含至少5个有效质量浓度点；
c) 校准曲线相关系数不小于0.995；
d) 每20个样品或每批次（少于20个样品/批）样品，应检测一次校准曲线中间质量浓度点，其测定结果与实际质量浓度值相对误差应不大于10%，校准曲线中间浓度点多次检测的结果中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对偏差也不应大于10%，否则应查明原因或重新建立校准曲线；
e) 每批样品检测完毕后，应进行一次校准曲线最低质量浓度点的检测，其测定结果与实际质量浓度值相对偏差应不大于30%。
7.2.3  精密度
一般按照检测方法要求执行。检测方法中未明确的，按照本文件下列条款执行。
7.2.3.1  凡可进行平行双样检测的项目，每批样品每个项目检测时均须添加不低于10%的平行样品；若样品数量较少，应适当增加平行双样测定的样品数量；平行样的添加位置应尽可能均匀。
7.2.3.2  每批样品每个项目的平行样应包含检测者自行编入的明码平行样和由质控人员在采样现场或实验室编入的密码平行样。密码平行样和明码平行样等效，不得重复。
7.2.3.3  平行双样测定结果的相对偏差应在允许范围之内，在允许范围之内视为合格，否则视为不合格；若不合格数量不大于平行双样总量的20%，则从不合格平行双样向前和向后至第一个合格平行双样之间的所有样品（不含合格平行双样）均应重新测定，并在不合格平行双样前后各增加1个平行双样，直至全部合格；若不合格数量大于平行双样总量的20%，整批样品均应重新测定，并适当增加平行双样数量，直至全部合格。
7.2.4  正确度
一般按照检测方法要求执行。检测方法中未明确的，按照本文件下列条款执行。
7.2.4.1  添加标准物质/标准样品时，每批样品每个项目应按照不小于2%的比例添加标准物质/标准样品，所添加标准物质/标准样品应作平行双样。
7.2.4.2  作加标回收试验时，每批样品每个项目应按照不小于2%的比例作加标回收试验，加标回收试验应做平行双样。
7.2.4.3  若添加标准物质，则测定中所添加标准物质的测定结果与其认定值相差不应超过1.5倍不确定度；若作加标回收试验，元素类目标物加标回收率应介于80%～120%，其它目标物加标回收率应介于70%～130%。
7.2.5  数据修约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3]按照检测方法要求执行。检测方法中未明确的，可按照GB/T 8170的规定执行。
8 [bookmark: _Toc214869756]监测结果评价
农田灌溉水质按照GB 5084和GB 20922的要求执行。畜禽养殖用水水质按照HJ 568的要求执行。水产养殖水质按照GB 11607和GB/T 43563的要求执行。
低于方法检出限的测定结果按“未检出”报出，进行数据统计时，按二分之一方法检出限作为统计值。
9 [bookmark: _Toc214869757]监测报告编写
监测报告应包含监测目的、监测区域环境概况、布点采样方法、监测项目与检测方法、监测结果统计、环境质量评价结果等内容。
10 [bookmark: _Toc214869758]监测数据管理
10.1 [bookmark: _Toc214869759]数据质量
[bookmark: OLE_LINK20][bookmark: OLE_LINK30]应符合HJ 630的有关规定。
10.2 [bookmark: _Toc214869760]数据录入
有数据录入需求时，应将监测任务来源、相关污染源、污染历史、采样点位信息、监测数据、评价结果、点位代表面积等进行规范化处理，导入数据库存档。
10.3 [bookmark: _Toc214869761]数据归档和保密
[bookmark: OLE_LINK18][bookmark: OLE_LINK6]按照GB/T 18894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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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4869762]附录A 
[bookmark: OLE_LINK14]（资料性）
农用水源环境质量监测采样记录和样品登记表
采样记录表和样品登记表见表A.1和表A.2。
表A.1 农用水源环境质量监测采样记录表
	采样日期      年    月    日        天气                      共    页 第   页

	项目名称
	
	受检单位
	

	采样地点
	         省（自治区、直辖市）       县（市、区）       乡（镇）       村     组

	经纬度
	经度：                                    纬度：

	水体名称
	
	断面位置
	
	上游水体
	

	水体感官描述
	漂浮物
	颜色
	气味
	浊度
	水生物

	
	
	
	
	
	

	[bookmark: _Hlk202776716]样品编号
	采样位置
	采样时间
	保存剂种类及数量
	待测项目
	现场测定记录
	备注

	
	
	
	
	
	水温
℃
	pH
	DO
mg/L
	

	
	
	
	
	
	
	
	
	

	
	
	
	
	
	
	
	
	

	
	
	
	
	
	
	
	
	

	
	
	
	
	
	
	
	
	

	
	
	
	
	
	
	
	
	

	
	
	
	
	
	
	
	
	

	现场情况记录
	采样定位示意图北 


	校对人                           记录人                          采样人                     


表A.2 农用水源环境质量监测样品登记表
	                               共    页 第   页

	样品编号
	水体名称
	采样地点
	采样时间
	待测项目
	现场测定记录
	备注

	
	
	
	
	
	水温
℃
	pH
	DO
mg/L
	

	
	
	
	
	
	
	
	
	

	
	
	
	
	
	
	
	
	

	
	
	
	
	
	
	
	
	

	
	
	
	
	
	
	
	
	

	
	
	
	
	
	
	
	
	

	
	
	
	
	
	
	
	
	

	
	
	
	
	
	
	
	
	

	
	
	
	
	
	
	
	
	

	
	
	
	
	
	
	
	
	

	
	
	
	
	
	
	
	
	

	
	
	
	
	
	
	
	
	

	
	
	
	
	
	
	
	
	

	
	
	
	
	
	
	
	
	

	
	
	
	
	
	
	
	
	

	
	
	
	
	
	
	
	
	

	
	
	
	
	
	
	
	
	

	
	
	
	
	
	
	
	
	

	
	
	
	
	
	
	
	
	

	收样人                      送样人                      采样人                 
收样时间     年  月  日     送交时间     年  月  日     采样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214869763]附录B
（资料性）
农用水源环境监测样品保存技术详见表B.1、表B.2和表B.3。
表B.1 物理、化学及生化检测样品的保存技术
	序号
	监测项目
	采样容器
	保存方法及
保存剂用量
	可保存
时间
	最少采样量
mL
	容器洗涤方法
	备注

	1
	pH
	P 或 G
	
	12 h
	250
	Ⅰ
	尽量现场测定

	2
	色度
	P 或 G
	
	12 h
	250
	Ⅰ
	尽量现场测定

	3
	浊度
	P 或 G
	
	12 h
	250
	Ⅰ
	尽量现场测定

	4
	气味
	G
	1 ℃~5 ℃冷藏
	6 h
	500
	
	大量测定可
带离现场

	5
	电导率
	P 或 BG
	
	12 h
	250
	Ⅰ
	尽量现场测定

	6
	悬浮物
	P 或 G
	1 ℃~5 ℃暗处
	14 d
	500
	Ⅰ
	

	7
	酸度
	P 或 G
	1 ℃~5 ℃暗处
	30 d
	500
	Ⅰ
	

	8
	碱度
	P 或 G
	1 ℃~5 ℃暗处
	12 h
	500
	Ⅰ
	

	9
	二氧化碳
	P 或 G
	水样充满容器，
低于取样温度
	24 h
	500
	
	最好现场测定

	10
	溶解性固体
（干残渣）
	P 或 G
	1 ℃~5 ℃冷藏
	24 h
	100
	
	

	11
	总固体（总残渣，干残渣）
	P 或 G
	1 ℃~5 ℃冷藏
	24 h
	100
	
	

	12
	化学需氧量
	G
	用硫酸酸化，pH≤2
	2 d
	500
	Ⅰ
	

	
	
	P
	-20 ℃冷冻
	1个月
	100
	
	最长 6个月

	13
	高锰酸盐指数
	G
	1 ℃~5 ℃暗处冷藏
	2 d
	500
	Ⅰ
	尽快测定

	
	
	P
	-20 ℃冷冻
	1个月
	500
	
	

	14
	五日生化    需氧量
	溶解氧瓶
	1 ℃~5 ℃暗处冷藏
	12 h
	250
	Ⅰ
	

	
	
	P
	-20 ℃冷冻
	1个月
	1 000
	
	冷冻最长可保持 6个月 （质量浓度小于50 mg/L 保存 1个月）

	15
	总有机碳
	G
	用硫酸酸化，pH≤2；
1 ℃~5 ℃
	7 d
	250
	Ⅰ
	

	
	
	P
	-20 ℃冷冻
	1个月
	100
	
	

	16
	溶解氧
	溶解氧瓶
	加入硫酸锰、碱性 KI叠
氮化钠溶液，现场固定
	24 h
	500
	Ⅰ
	尽量现场测定

	17
	总磷
	P 或 G
	用硫酸酸化，
盐酸酸化至pH≤2
	24 h
	250
	Ⅳ
	

	
	
	P
	-20 ℃冷冻
	1个月
	250
	
	

	18
	溶解性
正磷酸盐
	见“溶解磷酸盐”


续表B.1
	序号
	监测项目
	采样容器
	保存方法及
保存剂用量
	可保存
时间
	最少采样量
ml
	容器洗涤方法
	备注

	19
	总正磷酸盐
	见“总磷”

	20
	溶解磷酸盐
	P 或 G 或
BG
	1 ℃~5 ℃冷藏
	1 月
	250
	
	
采样时现场过滤

	
	
	P
	-20 ℃冷冻
	1 月
	250
	
	

	21
	氨氮
	P 或 G
	用硫酸酸化，pH≤2
	24 h
	250
	Ⅰ
	

	22
	氨类（易释放、离子化）
	P 或 G
	用硫酸酸化，
pH 1~2；1 ℃~5 ℃
	21 d
	500
	
	保存前现场离心

	
	
	P
	-20℃冷冻
	1 月
	500
	
	

	23
	亚硝酸盐氮
	P 或 G
	1 ℃~5 ℃冷藏避光保存
	24 h
	250
	Ⅰ
	

	24
	硝酸盐氮
	P 或 G
	1 ℃~5 ℃冷藏
	24 h
	250
	Ⅰ
	

	
	
	P 或 G
	用盐酸酸化，pH 1-2
	7 d
	250
	
	

	
	
	P
	-20 ℃冷冻
	1 月
	250
	
	

	25
	凯氏氮
	P 或 BG
	用硫酸酸化，pH 1~2 ，1 ℃~5 ℃避光
	1 月
	250
	
	

	
	
	P
	-20℃冷冻
	1 月
	250
	
	

	26
	总氮
	P 或 G
	用硫酸酸化，pH 1-2
	7 d
	250
	Ⅰ
	

	
	
	P
	-20 ℃冷冻
	1 月
	500
	
	

	27
	硫化物
	P 或 G
	水样充满容器。1 L 水样  加氢氧化钠至 pH 9，加入 5%抗坏血酸5 ml，饱和 EDTA 3 ml，滴加饱和醋 酸锌，至胶体产生，常温避光
	24 h
	250
	Ⅰ
	

	28
	硼
	P
	水样充满容器密封
	1 月
	100
	
	

	29
	总氰化物
	P 或 G
	加 氢氧化钠到 pH≥9，
1 ℃~5 ℃冷藏
	7 d
	250
	Ⅰ
	如果硫化物存在，
保存12 h

	30
	pH 6 时释放 的氰化物
	P
	加氢氧化钠到pH＞12；  1 ℃~5 ℃暗处冷藏
	24 h
	500
	
	

	31
	易释放氰化物
	P
	加氢氧化钠到pH＞12； 1 ℃~5 ℃暗处冷藏
	7 d
	500
	
	24 h（存在硫化物时）

	32
	F-
	P
	1 ℃~5 ℃，避光
	14 d
	250
	Ⅰ
	

	33
	Cl-
	P 或 G
	1 ℃~5 ℃，避光
	30 d
	250
	Ⅰ
	

	34
	Br-
	P 或 G
	1 ℃~5 ℃，避光
	14 h
	250
	Ⅰ
	

	35
	I-
	P 或 G
	加NaOH至pH 12
	14 h
	250
	Ⅰ
	

	36
	SO42-
	P 或 G
	1 ℃~5 ℃，避光
	30 d
	250
	Ⅰ
	

	37
	PO43-
	P 或 G
	用氢氧化钠、硫酸调至 pH=7，三氯甲烷0.5%
	7 d
	250
	Ⅳ
	


续表B.1
	序号
	监测项目
	采样容器
	保存方法及
保存剂用量
	可保存
时间
	最少采样量
ml
	容器洗涤方法
	备注

	38
	NO2-，NO3-
	P 或 G
	1 ℃~5 ℃冷藏
	24 h
	500
	
	保存前现场过滤

	
	
	P
	-20 ℃冷冻
	1 月
	500
	
	

	39
	碘化物
	G
	1 ℃~5 ℃冷藏
	1 月
	500
	
	

	40
	溶解性硅酸盐
	P
	1 ℃~5 ℃冷藏
	1 月
	200
	
	现场过滤

	41
	总硅酸盐
	P
	1 ℃~5 ℃冷藏
	1 月
	100
	
	

	42
	硫酸盐
	P 或 G
	1 ℃~5 ℃冷藏
	1 月
	200
	
	

	43
	亚硫酸盐
	P 或 G
	水样充满容器。100 ml 加 1 ml 2.5% EDTA 溶液，现场固定
	2 d
	500
	
	

	44
	阳离子表面   活性剂
	G 甲醇清洗
	1 ℃~5 ℃冷藏
	2 d
	500
	
	不能用溶剂清洗

	45
	阴离子表面   活性剂
	P 或 G
	1 ℃~5 ℃冷藏，用硫酸酸化，pH 1~2
	2 d
	500
	Ⅳ
	不能用溶剂清洗

	
46
	非离子表面
活性剂
	
G
	水样充满容器。1 ℃~5 ℃冷藏，加入37%甲醛，使样品成为含 1%的甲醛溶液
	1 月
	500
	
	
不能用溶剂清洗

	47
	溴酸盐
	P 或 G
	1 ℃~5 ℃
	1 月
	100
	
	

	48
	溴化物
	P 或 G
	1 ℃~5 ℃
	1 月
	100
	
	

	49
	残余溴
	P 或 G
	1 ℃~5 ℃避光
	24 h
	500
	
	最好在采集后 5 min 内现场检测

	50
	氯胺
	P 或 G
	避光
	5 min
	500
	
	

	51
	氯酸盐
	P 或 G
	1 ℃~5 ℃冷藏
	7 d
	500
	
	

	52
	氯化物
	P 或 G
	
	1 月
	100
	
	

	53
	氯化溶剂
	G，使用聚四氟乙烯瓶盖
	水样充满容器。1 ℃~5 ℃冷藏；用 HCl 酸化至pH 1~2，如果样品加氯，250 ml水样加20 mg五水合硫代硫酸钠
	
24 h
	
250
	
	

	54
	二氧化氯
	P 或 G
	避光
	5 min
	500
	
	最好在采集后 5 min 内现场检测

	55
	余氯
	P 或 G
	避光
	5 min
	500
	
	最好在采集后 5 min 内现场检测

	56
	亚氯酸盐
	P 或 G
	避光 1 ℃~5 ℃冷藏
	5 min
	500
	
	最好在采集后 5 min 内现场检测

	57
	氟化物
	P（聚四氟
乙烯除外）
	
	1 月
	200
	
	

	58
	铍
	P 或 G
	1 L水样中加浓硝酸10 ml 酸化
	14 d
	250
	酸洗Ⅲ
	


续表B.1
	序号
	监测项目
	采样容器
	保存方法及
保存剂用量
	可保存
时间
	最少采样量
ml
	容器洗涤方法
	备注

	59
	硼
	P
	1 L水样中加浓硝酸10 ml 酸化
	14 d
	250
	酸洗 Ⅰ
	

	60
	钠
	P
	1 L水样中加浓硝酸10 ml 酸化
	14 d
	250
	Ⅱ
	

	61
	镁
	P G 或
	1 L水样中加浓硝酸10 ml 酸化
	14 d
	250
	酸洗Ⅱ
	

	62
	钾
	P
	1 L水样中加浓硝酸10 ml 酸化
	14 d
	250
	酸洗Ⅱ
	

	63
	钙
	P 或 G
	1 L水样中加浓硝酸10 ml 酸化
	14 d
	250
	Ⅱ
	

	64
	六价铬
	P 或 G
	NaOH ，pH 8~9
	14 d
	250
	酸洗Ⅲ
	

	65
	铬
	P 或 G
	1 L水样中加浓硝酸10 ml 酸化
	1 月
	100
	酸洗
	

	66
	锰
	P 或 G
	1 L水样中加浓硝酸10 ml 酸化
	14 d
	250
	Ⅲ
	

	67
	铁
	P 或 G
	1 L水样中加浓硝酸10 ml 酸化
	14 d
	250
	Ⅲ
	

	68
	镍
	P 或 G
	1 L水样中加浓硝酸10 ml 酸化
	14 d
	250
	Ⅲ
	

	69
	铜
	P
	1 L水样中加浓硝酸10 ml 酸化
	14 d
	250
	Ⅲ
	

	70
	锌
	P
	1 L水样中加浓硝酸10 ml 酸化
	14 d
	250
	Ⅲ
	

	71
	砷
	P 或 G
	1 L水样中加浓硝酸10 ml （DDTC法，盐酸2 ml）
	14 d
	250
	Ⅲ
	使用氢化物技术检测砷  用盐酸

	72
	硒
	P 或 G
	1 L 水样中加浓盐酸2 ml 酸化
	14 d
	250
	Ⅲ
	

	73
	银
	P 或 G
	1 L水样中加浓硝酸2 ml 酸化
	14 d
	250
	Ⅲ
	

	74
	镉
	P 或 G
	1 L水样中加浓硝酸10 ml 酸化
	14 d
	250
	Ⅲ
	如用溶出伏安法测定，可改用1 L水样中加浓高氯酸19 ml

	75
	锑
	P 或 G
	盐酸，0.2%（氢化物法）
	14 d
	250
	Ⅲ
	

	76
	汞
	P 或 G
	盐酸，1%，如水样为中性，1 L水样中加浓盐酸10 ml
	14 d
	250
	Ⅲ
	

	77
	铅
	P 或 G
	硝酸，1%，如水样为中性，1 L水样中加浓硝酸10 ml
	
14 d
	250
	
Ⅲ
	如用溶出伏安法测定，可改用 1 L 水样中加浓高氯酸19 ml


续表B.1
	序号
	监测项目
	采样容器
	保存方法及
保存剂用量
	可保存
时间
	最少采样量
ml
	容器洗涤方法
	备注

	78
	铝
	P 或 G 或
BG
	用硝酸酸化，pH 1~2
	1 月
	100
	酸洗
	

	79
	铀
	酸洗 P 或酸
洗 BG
	用硝酸酸化，pH 1~2
	1 月
	200
	
	

	80
	钒
	酸洗 P 或 酸洗BG
	用硝酸酸化，pH 1~2
	1 月
	100
	
	

	81
	总硬度
	P 或 G
	1 L 水样中加浓硝酸10 ml 酸化
	14 d
	250
	Ⅱ
	

	82
	二价铁
	P 酸洗或
BG 酸洗
	用盐酸酸化，pH 1~2，    避免接触空气
	7 d
	100
	
	

	83
	总铁
	P 酸洗或
BG 酸洗
	用硝酸酸化，pH 1~2
	1 月
	100
	
	

	84
	锂
	P
	用硝酸酸化，pH 1~2
	1 月
	100
	
	

	85
	钴
	P 或 G
	用硝酸酸化，pH1~2
	1 月
	100
	酸洗
	

	86
	重金属化合物
	P 或 BG
	用硝酸酸化，pH 1~2
	1 月
	500
	
	最长 6个月

	87
	石油及衍生物
	G 溶剂（如
戊烷）萃取
	用盐酸或硫酸酸化至
pH 1~2
	1 月
	1000
	
	现场萃取不能用水样冲洗采样容器，不能水样充满容器

	88
	油类
	溶剂洗 G
	用盐酸酸化至 pH≤2
	7 d
	250
	Ⅱ
	

	89
	酚类
	G
	1 ℃~5 ℃避光。用磷酸调至 pH≤2，加入抗坏血酸0.01 g ~0.02 g 除去残余氯
	24 h
	1000
	
Ⅰ
	

	90
	苯酚指数
	G
	添加硫酸铜，磷酸酸化至 pH＜4
	21 d
	1000
	
	

	91
	可吸附有机
卤化物
	P 或 G
	水样充满容器。用硝酸酸化，pH 1~2；1 ℃~5 ℃避光保存
	5 d
	1 000
	
	

	
	
	P
	-20℃冷冻
	1 月
	1000
	
	

	92
	挥发性有机物
	G
	用 1+10盐酸调至 pH≤2，加入抗坏血酸0.01~0.02 g 除去残余氯；1 ℃~5 ℃避光保存
	12 h
	1000
	
	

	93
	除草剂类
	G
	加入抗坏血酸 0.01~0.02 g 除去残余氯；1 ℃~5 ℃避光保存
	24 h
	1000
	Ⅰ
	



续表B.1
	序号
	监测项目
	采样容器
	保存方法及
保存剂用量
	可保存
时间
	最少采样量
ml
	容器洗涤方法
	备注

	94
	酸性除草剂
	G（带聚四
氟乙烯瓶塞 或膜）
	盐酸，pH 1~2，1 ℃~5 ℃冷藏如果样品加氯，1000 ml水样加80 mg五水合硫代硫酸钠
	14 d
	1000
	萃取样品同时萃取采样容器
	不能用水样冲洗采样容器，不能水样充满容器

	95
	邻苯二甲酸
酯类
	G
	加入抗坏血酸 0.01 g ~0.02 g除去残余氯；1 ℃~5 ℃    避光保存
	24 h
	1000
	Ⅰ
	

	96
	甲醛
	G
	加入0.2 g/L ~0.5 g/L硫代硫酸钠除去残余氯；1 ℃~5 ℃避光保存
	24 h
	250
	Ⅰ
	

	97
	杀虫剂（包含
有机氯、有机
磷、有机氮）
	G（溶剂洗，
带聚四氟乙烯瓶盖）
或 P（适用
草甘膦）
	1 ℃~5 ℃冷藏
	萃取 5 d
	1000-3000，不能用水样
冲洗采样容 器，不能水样
充满容器
	
	萃取应在采样后 24 h内完成

	98
	氨基甲酸酯 类杀虫剂
	G 溶剂洗
	1 ℃~5 ℃
	14 d
	1000
	
	如果样品被加氯，1000 ml 水加 80 mg五水合硫代硫酸钠

	
	
	P
	-20 ℃冷冻
	1 月
	1000
	
	

	99
	叶绿素
	P 或  G
	1 ℃~5 ℃冷藏
	24 h
	1000
	
	棕色采样瓶

	
	
	P
	用乙醇过滤萃取后，-20 ℃冷冻
	1 月
	1000
	
	

	
	
	P
	过滤后-80 ℃冷冻
	1 月
	1000
	
	

	100
	肼
	G
	用盐酸酸化到pH 1，避光
	24 h
	500
	
	

	101
	碳氢化合物
	G 溶剂（如
戊烷）萃取
	用盐酸或硫酸酸化至pH 1~2
	1 月
	1000
	
	现场萃取不能用水
样冲洗采样容器，不
能水样充满容器

	102
	单环芳香烃
	G（带聚四 氟乙烯薄
膜）
	[bookmark: OLE_LINK43]水样充满容器。用硫酸酸化至pH 1~2，如果样品加氯，采样前1000 ml 样加80 mg五水合硫代硫酸钠
	7 d
	500
	
	

	103
	有机氯
	P 或 G
	水样充满容器。用硝酸酸化至pH 1~2；1 ℃~5 ℃避光保存
	5 d
	1000
	
	

	
	
	P
	-20℃冷冻
	1 月
	1000
	
	

	104
	有机金属化
合物
	G
	1 ℃~5 ℃冷藏
	7 d
	500
	
	萃取应带离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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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监测项目
	采样容器
	保存方法及
保存剂用量
	可保存
时间
	最少采样量
ml
	容器洗涤方法
	备注

	105
	多氯联苯
	G 溶剂洗，
带聚四氟乙 烯瓶盖
	1 ℃~5 ℃冷藏
	7 d
	1000
	
	尽可能现场萃取。      不能用水样冲洗采样容器，如果样品加氯，采样前1000 mL 样加 80 mg 五水合硫代硫酸钠

	106
	多环芳烃
	G 溶剂洗，
带聚四氟乙 烯瓶盖
	1 ℃~5 ℃冷藏
	7 d
	500
	
	尽可能现场萃取。     如果样品加氯，采样前
1000 mL样加80 mg
五水合硫代硫酸钠

	107
	三卤甲烷类
	G 带聚四
氟乙烯薄膜
的小瓶
	1 ℃~5 ℃冷藏，水样充满容器
	14 d
	100
	
	如果样品加氯，采样前100 mL样加 8 mg
五水合硫代硫酸钠

	注： 1）P 为聚乙烯瓶（桶），G 为硬质玻璃瓶，BG 为硼硅酸盐玻璃瓶，表B.2、表B.3 同此。                                     
2）d 表示天，h  表示小时，min 表示分。
3）Ⅰ、Ⅱ、Ⅲ、Ⅳ表示四种洗涤方法。如下：
Ⅰ：洗涤剂洗一次，自来水洗三次，蒸馏水洗一次。对于采集微生物和生物的采样容器，须经160 ℃干热灭菌2 h。
经灭菌的生物和生物采样容器必须在两周内使用，否则应重新灭菌。经121℃高压蒸汽灭菌15 min的采样容器，如不立即使用，应于60 ℃将瓶内冷凝水烘干，两周内使用。细菌检测项目采样时不能用水样冲洗采样容器，不能采混合水样，应单独采样2 h后送实验室检测。
Ⅱ：洗涤剂洗一次，自来水洗二次，（1+3）硝酸荡洗一次，自来水洗三次，蒸馏水洗一次。
Ⅲ：洗涤剂洗一次，自来水洗二次，（1+3）硝酸荡洗一次，自来水洗三次，去离子水洗一次。
Ⅳ：铬酸洗液洗一次，自来水洗三次，蒸馏水洗一次。如果采集污水样品可省去用蒸馏水、去离子水清洗的步骤。








表B.2 生物、微生物指标样品的保存技术
	待测项目
	采样容器
	保存方法及
保存剂用量
	最少采样量
ml
	可保存
时间
	容器   洗涤方法
	备注

	一、微生物检测

	细菌总数、   大肠菌总数、 粪大肠菌、   粪链球菌、    沙门氏菌、   志贺氏菌等
	灭菌容器
G
	1 ℃~5 ℃冷藏
	
	尽快（地表水、污水、饮用水）
	
	取氯化或溴化过的水样时，所用的样品瓶消毒之前，按每125 ml加入0.1 mL 10%（质量分数）的硫代硫酸钠以消除氯或溴对细菌的抑制作用。对重金属含量高于 0.01 mg/L的水样，应在容器消毒之前，按每 125 mL 容积加入0.3 mL的15%（质量分数）EDTA

	二、生物学检测（本表所列的生物检测项目，不可能包括所有的生物检测项目，仅仅是研究工作所常涉及的动植物种群）

	鉴定和计数

	底栖无脊椎动物类——大样品
	P 或 G
	加入70%乙醇
	1000
	1年
	
	样品中的水应先倒出以达到最大的防腐剂的浓度

	
	P 或 G
	加入37%甲醛（用硼酸钠或四氮六甲圜调节至中性）用100 g/L福尔马林溶液稀释到3.7%甲醛（相应的1~10的福尔马林稀释液）
	1000
	3个月
	
	

	底栖无脊椎动物类——小样品（如参考样品）
	G
	加入防腐溶液，含 70%乙醇，37%甲醛和甘油（比例是100∶2∶1）
	100
	不确定
	
	对无脊椎群，如扁形动物，须用特殊方法，以防止被破坏

	藻类
	G 或 P 盖紧瓶盖
	每 200份，加入0.5份~1份卢格氏溶液，1 ℃~5 ℃暗处冷藏
	200
	6个月
	
	碱性卢格氏溶液适用于新鲜水，酸性卢格氏溶液适用于带鞭毛虫的海水。如果退色，应加入更多的卢格氏溶液

	浮游植物
	G
	每 200 份，加入0.5~1 份卢格氏溶液，1 ℃~5 ℃暗处冷藏
	200
	6个月
	
	暗处

	浮游动物
	P 或 G
	加入37%甲醛（用硼酸钠调节至中性）稀释至3.7%，海藻加卢格氏溶液
	
200
	
1 年
	
	如果退色，应加入更多 的卢格氏溶液


续表B.2
	待测项目
	采样容器
	保存方法及
保存剂用量
	最少采样量
ml
	可保存
时间
	容器   洗涤方法
	备注

	湿重和干重

	底栖大型     无脊椎动物
大型植物、藻类、浮游植物、浮游动物、鱼
	P 或 G
	1 ℃~5 ℃冷藏
	1 000
	24 h
	
	不要冷冻到-20℃, 尽快检测，不得超过 24 h

	
	P 或 G
	加入37%甲醛（用硼酸钠或四氮六甲圜调节至中性）用100 g/L福尔马林溶液稀释到3.7%甲醛（相应的1~10的福尔马林稀释液）
	1 000
	3 月
	
	水生附着生物和浮游植物的干重湿重测量通常以计数和鉴定环节测量的细胞体积为基础

	灰分重量

	底栖大型无脊椎动物、大型植物、藻类、浮游植物
	P  或 G
	加入37%甲醛（用硼酸钠或四氮六甲圜调节至中性）用100 g/L 福尔马林溶液稀释到3.7%甲醛（相应的1~10的福尔马林稀释液）
	1 000
	3 月
	
	水生附着生物和浮游植物的干重湿重测量通常以计数和鉴定环节测量的细胞体积为基础

	干重和灰分重量

	浮游动物
	
	玻璃纤维滤器过滤并-20℃
冷冻
	200
	6 月
	
	

	毒性试验

	
	P 或 G
	1 ℃-5 ℃冷藏
	1 000
	24 h
	
	保存期随所用检测方法不同

	
	P
	-20℃冷冻
	1 000
	2 周
	
	







表B.3 放射学指标样品的保存技术
	待测项目
	采样容器
	保存方法及保存剂用量
	最少采样量
ml
	可保存时间
	备注

	α放射性
	P
	用 硝酸酸化，pH 1~2
	2000
	1个月
	如果样品已蒸发，不酸化

	
	P
	1 ℃~5 ℃暗处冷藏
	2000
	1 个月
	

	β放射性（放射碘除外）
	P
	用 硝酸酸化，pH 1~2
	2000
	1 个月
	如果样品已蒸发，不酸化

	
	P
	
	2000
	1 个月
	

	γ放射性
	P
	
	5000
	2 d
	

	放射碘
	P
	
	3000
	2 d
	1 L水样加入 2 ml~4 ml次氯酸钠溶液（10%），确保过量氯

	氡
同位素
镭（氡生长测定法）
	BG
	
	2000
	2 d
	最少 4 周

	其它方法镭
	P
	
	2000
	2 个月
	最少 4周

	
	
	
	2000
	2 个月
	

	放射性锶
	P
	
	1000
	1 个月
	最少 2周

	放射性铯
	P
	
	5000
	2 d
	

	含氚水
	P
	
	250
	2 个月
	样品需检测前蒸馏

	铀
	P
	
	2000
	
1 个月
	

	钚
	P
	
	2000
	1 个月
	

















[bookmark: _Toc214869764]附录C
（资料性）
农田灌溉水源环境质量监测项目与检测方法见表C.1，畜禽养殖水源环境质量监测项目与检测方法见表C.2，水产养殖水源环境质量监测项目与检测方法见表C.3。
表C.1 农田灌溉水源环境质量监测项目与检测方法
	[bookmark: _Hlk209618859]序号
	监测项目
	标准名称或方法名称
	[bookmark: OLE_LINK31]检测依据

	1
	pH值
	水质 pH值的测定 电极法
	HJ 1147

	
	
	玻璃电极法
	GB/T 6920

	
	
	玻璃电极法
	GB/T 5750.4

	
	
	标准缓冲溶液比色法
	

	2
	水温
	水质 水温的测定 温度计或颠倒温度计测定法
	GB/T 13195

	3
	悬浮物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 11901

	4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
	HJ 505

	5
	化学需氧量（CODCr）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
	HJ/T 399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HJ 828

	6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水质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测定 亚甲蓝分光光度法
	GB/T 7494

	
	
	水质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测定 流动注射-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HJ 826

	7
	氯化物
	水质 氯化物的测定 硝酸银滴定法
	GB 11896

	
	
	水质 无机阴离子（F−、Cl−、NO2−、Br−、NO3−、PO43−、SO32−、SO42−）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84

	
	
	水质 氯化物的测定 硝酸汞滴定法（试行）
	HJ/T 343

	[bookmark: _Hlk209964331]8
	硫化物
	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HJ 1226

	
	
	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HJ 200

	
	
	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流动注射-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HJ 824

	9
	全盐量
	水质 全盐量的测定 重量法
	HJ 51

	10
	总铅
	水质 铜、锌、铅、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7475

	[bookmark: _Hlk210120279]
	
	水质 65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700

	
	
	水质 32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6

	11
	总镉
	水质 65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700

	
	
	水质 32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6

	[bookmark: _Hlk210054295]12
	铬（六价）
	水质 六价铬的测定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GB/T 7467

	
	
	水质 六价铬的测定 流动注射-二苯碳酰二肼光度法
	HJ 908

	13
	总汞
	水质 总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597

	
	
	水质 汞、砷、硒、铋和锑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HJ 694

	14
	总砷
	水质 汞、砷、硒、铋和锑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HJ 694

	
	
	水质 65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700





续表C.1
	序号
	监测项目
	标准名称或方法名称
	检测依据

	15
	总镍
	水质 镍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1912

	
	
	水质 镍的测定 丁二酮肟分光光度法
	GB/T 11910

	
	
	水质 65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700

	
	
	水质 32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6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5750.6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16
	粪大肠菌群数
	水质 粪大肠菌群的测定 多管发酵法
	HJ 347.2

	17
	蛔虫卵数
	水质 蛔虫卵的测定 沉淀集卵法
	HJ 775

	18
	氰化物
	水质 氰化物的测定 容量法和分光光度法
	HJ 484

	
	
	水质 氰化物的测定 流动注射-分光光度法
	HJ 823

	
	
	异烟酸-吡唑啉酮分光光度法
	GB/T 5750.5

	
	
	异烟酸-巴比妥酸分光光度法
	

	
	
	流动注射法
	

	19
	氟化物
	水质 氟化物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
	GB/T 7484

	
	
	[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5]水质 无机阴离子（F−、Cl−、NO2−、Br−、NO3−、PO43−、SO32−、SO42−）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84

	
	
	水质 氟化物的测定 茜素磺酸锆目视比色法
	HJ 487

	
	
	水质 氟化物的测定 氟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488

	20
	石油类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

	
	
	水质 石油类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试行）
	HJ 970

	[bookmark: _Hlk210059129]21
	挥发酚
	水质 挥发酚的测定 4-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HJ 503

	
	
	水质 挥发酚的测定 流动注射-4-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HJ 825

	22
	硼
	水质 硼的测定 姜黄素分光光度法
	HJ/T 49

	
	
	水质 65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700

	23
	总锌
	水质 铜、锌、铅、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7475

	
	
	水质 65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700

	
	
	水质 32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6

	24
	硒
	水质 硒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5505

	
	
	水质 硒的测定 2,3-二氨基萘荧光法
	GB/T 11902

	
	
	水质 汞、砷、硒、铋和锑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HJ 694

	
	
	水质 65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700

	
	
	水质 总硒的测定 3,3′-二氨基联苯胺分光光度法
	HJ 811

	
	
	氢化物原子荧光法
	GB/T 5750.6

	
	
	二氨基萘荧光法
	

	
	
	氢化物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液相色谱-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续表C.1
	序号
	监测项目
	标准名称或方法名称
	检测依据

	25
	总铜
	水质 铜、锌、铅、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7475

	
	
	水质 铜的测定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钠分光光度法
	HJ 485

	
	
	水质 铜的测定 2,9-二甲基-1,10 菲啰啉分光光度法
	HJ 486

	
	
	水质 65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700

	
	
	水质 32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6

	26
	苯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39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法
	HJ 686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810

	
	
	水质 苯系物的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法
	HJ 1067

	
	
	液液萃取毛细管柱气相色谱法
	GB/T 5750.8

	
	
	顶空毛细管柱气相色谱法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27
	甲苯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39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法
	HJ 686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810

	
	
	水质 苯系物的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法
	HJ 1067

	28
	二甲苯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39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法
	HJ 686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810

	
	
	水质 苯系物的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法
	HJ 1067

	29
	异丙苯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39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法
	HJ 686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810

	
	
	水质 苯系物的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法
	HJ 1067

	30
	苯胺
	水质 苯胺类化合物的测定 N-（1-萘基）乙二胺偶氮分光光度法
	GB/T 11889

	
	
	水质 苯胺类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822

	
	
	水质 17种苯胺类化合物的测定 液相色谱-三重四极杆质谱法
	HJ 1048

	31
	三氯乙醛
	水质 三氯乙醛的测定 吡唑啉酮分光光度法
	HJ/T 50

	
	
	顶空气相色谱法
	GB/T 5750.10

	
	
	液液萃取气相色谱法
	

	32
	丙烯醛
	水质 丙烯腈和丙烯醛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法
	HJ 806

	
	
	气相色谱法
	GB/T 5750.8

	33
	氯苯
	水质 氯苯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74

	
	
	水质 氯苯类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621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39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810

	34
	1,2-二氯苯
	水质 氯苯类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621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39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810


续表C.1
	序号
	监测项目
	标准名称或方法名称
	检测依据

	35
	1,4-二氯苯
	水质 氯苯类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621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39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810

	36
	硝基苯
	水质 硝基苯类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592

	
	
	水质 硝基苯类化合物的测定 液液萃取/固相萃取-气相色谱法
	HJ 648

	
	
	水质 硝基苯类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716

	以下为城市再生水汇入灌渠或直接用于灌溉时的附加监测项目与检测方法

	37
	溶解氧
	水质 溶解氧的测定 碘量法
	GB/T 7489

	
	
	水质 溶解氧的测定 电化学探头法
	HJ 506

	38
	溶解性总固体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第4部分：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
	GB/T 5750.4

	39
	余氯
	水质 游离氯和总氯的测定 N,N-二乙基-1,4-苯二胺分光光度法
	HJ 586

	40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水质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测定 亚甲蓝分光光度法
	GB/T 7494

	
	
	水质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测定 流动注射-亚甲蓝分光光度法
	HJ 826

	41
	铍
	桑色素荧光分光光度法
	GB/T 5750.6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水质 铍的测定 铬菁R分光光度法
	HJ/T 58

	
	
	水质 铍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T 59

	42
	钴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bookmark: OLE_LINK35][bookmark: OLE_LINK37]GB/T 5750.6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43
	铁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5750.6

	
	
	二氮杂菲分光光度法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水质 铁、锰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1911

	44
	锰
	水质 锰的测定 高碘酸钾分光光度法
	GB/T 11906

	
	
	水质 铁、锰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1911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5750.6

	
	
	过硫酸铵分光光度法
	

	
	
	甲醛肟分光光度法
	

	
	
	高碘酸银（Ⅲ）钾分光光度法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续表C.1
	序号
	监测项目
	标准名称或方法名称
	检测依据

	45
	钼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5750.6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46
	钒
	水质 钒的测定 钽试剂（BPHA）萃取分光光度法
	GB/T 15503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5750.6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47
	甲醛
	4-氨基-3-联氨-5-巯基-1,2,4-三氮杂茂（AHMT）分光光度法
	GB/T 5750.10

	
	
	水质 甲醛的测定 乙酰丙酮分光光度法
	HJ 601

















表C.2 畜禽养殖水源环境质量监测项目与检测方法
	序号
	监测项目
	标准名称或方法名称
	检测依据

	1
	色度
	铂-钴标准比色法
	GB/T 5750.4

	2
	浑浊度
	散射法-福尔马肼标准
	GB/T 5750.4

	
	
	目视比浊法-福尔马肼标准
	

	3
	臭和味
	嗅气和尝味法
	GB/T 5750.4

	
	
	嗅阈值法
	

	
	
	嗅觉层次分析法
	

	4
	pH值
	玻璃电极法
	GB/T 5750.4

	
	
	标准缓冲溶液比色法
	

	
	
	水质 pH值的测定 电极法
	HJ 1147

	
	
	玻璃电极法
	GB 6920

	5
	溶解氧
	水质 溶解氧的测定 碘量法
	GB/T 7489

	
	
	水质 溶解氧的测定 电化学探头法
	HJ 506

	6
	总硬度（以CaCO3计）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滴定法
	GB/T 5750.4

	7
	溶解性总固体
	称量法
	GB/T 5750.4

	8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
	HJ 505

	9
	硫酸盐（以SO42-计）
	水质 无机阴离子（F−、Cl−、NO2−、Br−、NO3−、PO43−、SO32−、SO42−）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84

	
	
	水质 硫酸盐的测定 铬酸钡分光光度法（试行）
	HJ/T 342

	
	
	硫酸钡比浊法
	GB/T 5750.5

	
	
	离子色谱法
	

	
	
	铬酸钡分光光度法（热法）
	

	
	
	铬酸钡分光光度法（冷法）
	

	
	
	硫酸钡灼烧称量法
	

	10
	氟化物（以F-计）
	离子选择电极法
	GB 7484

	
	
	水质 无机阴离子（F−、Cl−、NO2−、Br−、NO3−、PO43−、SO32−、SO42−）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84

	
	
	水质 氟化物的测定 茜素磺酸锆目视比色法
	HJ 487

	
	
	水质 氟化物的测定 氟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488

	
	
	离子选择电极法
	GB/T 5750.5

	
	
	离子色谱法
	

	
	
	氟试剂分光光度法
	

	
	
	双波长系数倍率氟试剂分光光度法
	

	11
	氰化物
	水质 氰化物的测定 容量法和分光光度法
	HJ 484

	
	
	水质 氰化物的测定 流动注射-分光光度法
	HJ 823

	
	
	异烟酸-吡唑啉酮分光光度法
	GB/T 5750.5

	
	
	异烟酸-巴比妥酸分光光度法
	

	
	
	流动注射法
	

	
	
	连续流动法
	


续表C.2
	序号
	监测项目
	标准名称或方法名称
	检测依据

	12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LAS）
	水质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测定 亚甲蓝分光光度法
	GB/T 7494

	
	
	水质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测定 流动注射-亚甲蓝分光光度法
	HJ 826

	13
	余氯
	水质 游离氯和总氯的测定 N,N-二乙基-1,4-苯二胺分光光度法
	HJ 586

	14
	总砷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分光光度法
	GB/T 7485

	
	
	水质 汞、砷、硒、铋和锑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HJ 694

	
	
	水质 65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700

	
	
	氢化物原子荧光法
	GB/T 5750.6

	
	
	二乙氨基二硫代甲酸银分光光度法
	

	
	
	锌-硫酸系统新银盐分光光度法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液相色谱-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液相色谱-原子荧光法
	

	15
	总汞
	高锰酸钾-过硫酸钾消解-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GB/T 7469

	
	
	原子荧光法
	GB/T 5750.6

	
	
	冷原子吸收法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16
	总铅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7475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GB/T 7470

	
	
	水质 65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700

	
	
	水质 32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6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5750.6

	
	
	氢化物原子荧光法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17
	铬（六价）
	水质 六价铬的测定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GB/T 7467

	
	
	水质 六价铬的测定 流动注射-二苯碳酰二肼光度法
	HJ 908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GB/T 5750.6

	
	
	液相色谱-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18
	总镉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7475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GB/T 7471

	
	
	水质 65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700

	
	
	水质 32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6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5750.6

	
	
	原子荧光法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续表C.2
	序号
	监测项目
	标准名称或方法名称
	检测依据

	19
	氨氮
	水质 氨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HJ 195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5

	20
	[bookmark: OLE_LINK42]硝酸盐（以N计）
	水质 硝酸盐氮的测定 酚二磺酸分光光度法
	GB 7480

	
	
	水质 硝酸盐氮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试行）
	HJ/T 346

	
	
	水质 无机阴离子（F−、Cl−、NO2−、Br−、NO3−、PO43−、SO32−、SO42−）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84

	
	
	麝香草酚分光光度法
	GB/T 5750.5

	
	
	紫外分光光度法
	

	
	
	离子色谱法
	

	21
	六六六
	气相色谱法
	GB/T 7492

	
	
	毛细管柱气相色谱法
	GB/T 5750.9

	22
	滴滴涕
	气相色谱法
	GB/T 7492

	
	
	毛细管柱气相色谱法
	GB/T 5750.9

	
	
	固相萃取气相色谱质谱法
	

	23
	乐果
	毛细管柱气相色谱法
	GB/T 5750.9

	
	
	固相萃取气相色谱质谱法
	

	24
	敌敌畏
	毛细管柱气相色谱法
	GB/T 5750.9

	
	
	固相萃取气相色谱质谱法
	

	25
	总大肠菌群
	多管发酵法
	GB/T 5750.12

	
	
	滤膜法
	

	
	
	酶底物法
	











表C.3 水产养殖水源环境质量监测项目与检测方法
	序号
	监测项目
	标准名称或方法名称
	检测依据

	1
	[bookmark: OLE_LINK46]悬浮物
	重量法
	GB 11901

	2
	pH值
	玻璃电极法
	[bookmark: OLE_LINK27]GB 6920

	
	
	电极法
	HJ 1147

	
	
	玻璃电极法
	GB/T 5750.4

	
	
	标准缓冲溶液比色法
	

	3
	溶解氧
	碘量法
	[bookmark: OLE_LINK19]GB/T 7489

	4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
	HJ 505

	5
	总大肠菌群
	多管发酵法
	GB 5750

	
	
	滤膜法
	GB 5750

	
	
	酶底物法
	GB 5750

	6
	总汞
	高锰酸钾-过硫酸钾消解-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GB/T 7469

	
	
	原子荧光法
	GB/T 5750.6

	
	
	冷原子吸收法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7
	总镉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bookmark: OLE_LINK24]GB/T 7475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GB/T 7471

	
	
	水质 65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700

	
	
	水质 32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6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5750.6

	
	
	原子荧光法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8
	总铅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7475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GB/T 7470

	
	
	水质 65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700

	
	
	水质 32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6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5750.6

	
	
	氢化物原子荧光法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9
	总镍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1912

	
	
	丁二酮肟分光光度法
	[bookmark: OLE_LINK34]GB/T 11910

	
	
	水质 65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700

	
	
	水质 32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6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5750.6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续表C.3
	序号
	监测项目
	标准名称或方法名称
	检测依据

	10
	铬（六价）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GB/T 7467

	
	
	水质 六价铬的测定 流动注射-二苯碳酰二肼光度法
	HJ 908

	
	
	液相色谱-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GB/T 5750.6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11
	总铜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7475

	
	
	水质 铜的测定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钠分光光度法
	HJ 485

	
	
	水质 铜的测定 2,9-二甲基-1,10 菲啰啉分光光度法
	HJ 486

	
	
	水质 65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700

	
	
	水质 32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6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5750.6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钠分光光度法
	

	
	
	双乙醛草酰二腙分光光度法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12
	总锌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7475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GB/T 7472

	
	
	水质 65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700

	
	
	水质 32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6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5750.6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13
	总砷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分光光度法
	GB/T 7485

	
	
	水质 汞、砷、硒、铋和锑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HJ 694

	
	
	水质 65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700

	
	
	氢化物原子荧光法
	GB/T 5750.6

	
	
	二乙氨基二硫代甲酸银分光光度法
	

	
	
	锌-硫酸系统新银盐分光光度法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液相色谱-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液相色谱-原子荧光法
	

	14
	氰化物
	水质 氰化物的测定 容量法和分光光度法
	HJ 484

	
	
	水质 氰化物的测定 流动注射-分光光度法
	HJ 823

	
	
	异烟酸-吡唑啉酮分光光度法
	GB/T 5750.5

	
	
	异烟酸-巴比妥酸分光光度法
	

	
	
	流动注射法
	

	
	
	连续流动法
	


续表C.3
	序号
	监测项目
	标准名称或方法名称
	检测依据

	15
	硫化物
	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HJ 1226

	
	
	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HJ/T 200

	
	
	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流动注射-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HJ 824

	
	
	N,N-二乙基对苯二胺分光光度法
	GB/T 5750.5

	16
	氟化物
	离子选择电极法
	GB 7484

	
	
	水质 无机阴离子（F−、Cl−、NO2−、Br−、NO3−、PO43−、SO32−、SO42−）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84

	
	
	水质 氟化物的测定 茜素磺酸锆目视比色法
	HJ 487

	
	
	水质 氟化物的测定 氟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488

	
	
	离子选择电极法
	GB/T 5750.5

	
	
	离子色谱法
	

	
	
	氟试剂分光光度法
	

	
	
	双波长系数倍率氟试剂分光光度法
	

	17
	非离子氨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GB/T 5750.5

	
	
	酚盐分光光度法
	

	
	
	水杨酸盐分光光度法
	

	
	
	流动注射法
	

	
	
	连续流动法
	

	18
	凯氏氮
	水质 凯氏氮的测定
	[bookmark: OLE_LINK36]GB/T 11891

	19
	挥发性酚
	水质 挥发酚的测定 4-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HJ 503

	
	
	水质 挥发酚的测定 流动注射-4-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HJ 825

	
	
	4-氨基安替比林三氯甲烷萃取分光光度法
	GB/T 5750.4

	
	
	流动注射法
	

	
	
	连续流动法
	

	20
	[bookmark: OLE_LINK39]黄磷
	水质 黄磷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701

	21
	石油类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

	
	
	水质 石油类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试行）
	HJ 970

	
	
	称量法
	GB/T 5750.7

	
	
	紫外分光光度法
	

	
	
	荧光光度法
	

	
	
	荧光分光光度法
	

	
	
	非分散红外光度法
	

	22
	丙烯腈
	水质 丙烯腈和丙烯醛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法
	HJ 806

	
	
	气相色谱法
	GB/T 5750.8

	23
	丙烯醛
	水质 丙烯腈和丙烯醛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法
	HJ 806

	
	
	气相色谱法
	GB/T 5750.8

	24
	六六六
	气相色谱法
	[bookmark: OLE_LINK44][bookmark: OLE_LINK45]GB/T 7492

	
	
	毛细管柱气相色谱法
	GB/T 5750.9


续表C.3
	序号
	监测项目
	标准名称或方法名称
	检测依据

	25
	滴滴涕
	气相色谱法
	GB/T 7492

	
	
	毛细管柱气相色谱法
	GB/T 5750.9

	
	
	固相萃取气相色谱质谱法
	

	26
	马拉硫磷
	毛细管柱气相色谱法
	GB/T 5750.9

	
	
	固相萃取气相色谱质谱法
	

	27
	五氯酚
	藏红T分光光度法
	[bookmark: OLE_LINK25][bookmark: OLE_LINK23]GB/T 9803

	
	
	衍生化气相色谱法
	GB/T 5750.9

	
	
	固相萃取气相色谱质谱法
	

	
	
	顶空固相微萃取气相色谱法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28
	乐果
	毛细管柱气相色谱法
	GB/T 5750.9

	
	
	固相萃取气相色谱质谱法
	

	29
	[bookmark: OLE_LINK22]甲胺磷
	气相色谱法
	SC/T 9104

	30
	甲基对硫磷
	毛细管柱气相色谱法
	GB/T 5750.9

	
	
	固相萃取气相色谱质谱法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31
	呋喃丹
	高效液相色谱法
	GB/T 5750.9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以下为盐碱地水产养殖用水水质附加监测项目与检测方法

	32
	[bookmark: OLE_LINK26]总碱度
	碱度(总碱度、重碳酸盐和碳酸盐)的测定 (酸滴定法)
	SL 83

	33
	氯化物
	水质 氯化物的测定 硝酸银滴定法
	GB/T 11896

	
	
	水质 无机阴离子（F−、Cl−、NO2−、Br−、NO3−、PO43−、SO32−、SO42−）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84

	
	
	水质 氯化物的测定 硝酸汞滴定法（试行）
	HJ/T 343

	
	
	硝酸银容量法
	GB/T 5750.5

	
	
	离子色谱法
	

	
	
	硝酸汞容量法
	

	34
	硫酸根
	水质 无机阴离子（F−、Cl−、NO2−、Br−、NO3−、PO43−、SO32−、SO42−）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84

	
	
	水质 硫酸盐的测定 铬酸钡分光光度法（试行）
	HJ/T 342

	
	
	硫酸钡比浊法
	GB/T 5750.5

	
	
	离子色谱法
	

	
	
	铬酸钡分光光度法（热法）
	

	
	
	铬酸钡分光光度法（冷法）
	

	
	
	硫酸钡灼烧称量法
	



续表C.3
	序号
	监测项目
	标准名称或方法名称
	检测依据

	35
	钾和钠
	水质 钾和钠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1904

	
	
	水质 65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700

	
	
	水质 32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6

	36
	钙和镁
	水质 钙和镁总量的测定 EDTA滴定法
	GB/T 7477

	
	
	水质 65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700

	
	
	水质 32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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